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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壹、會議議程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十時

開會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8 號 15 樓

宣布開會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1)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

(2)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 111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本公司 111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4)赴大陸投資案執行情形報告。

(5)永續發展推動執行情形報告。

(6)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三)承認事項：

(1)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四)選舉事項：

(1)選舉本公司董事案。

(五)其他議案：

(1)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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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 :  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 :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感謝您對海韻的支持和信任，我們很高興向您報告公司在過去一年的經

營情況及未來的發展計劃。以下是本年度的營業報告：

衝擊全球超過三年的肺炎疫情，隨著各國疫苗接種率的提高和疫情防控

措施的加強，近期已得到有效控制，經濟和市場也逐漸擺脫疫情的影響，而

公司前兩年受惠於疫情的紅利也逐漸消退，加上去年俄烏戰爭帶來的通膨，

緊縮了市場的消費能力，在在都影響到我們去年的經營，但在公司全體同仁

的努力下，以積極態度順應局勢，修改產能和備料政策、調整產品組合，111
年的營收雖較去年同期減少，但毛利率和淨利率都較去年同期有增長。玆將

111 年度營運結果及 112 年度營運展望分別說明如下：

一、111 年度營運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1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計 2,554,842 仟元，合併營業毛利

776,752 仟元及歸屬母公司之合併稅後淨利為 450,226 仟元，與 110 年度

相比合併營業收入減少 2,462,657 仟元減少 49.08%、合併營業毛利減少

714,893 仟元減少 47.93%及歸屬母公司之合併稅後淨利減少 302,603 仟

元減少 40.20%。

另外在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及純益

率分別是 11.24%、17.23%、75.11%及 17.62%，每股稅後盈餘為 5.63 元。

主要銷貨地區為內銷市場約 5.96%、美洲市場約 16.19%、亞洲市場

約 63.00%、歐洲市場約 14.25%、其他地區約 0.60%。

(二)預算執行情形

另依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 111 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整

體實際營運狀況及表現與公司內部制定之營業計畫大致相當。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 111 年度合併報表之營運成果及獲利狀況

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10 年 111 年

營業收入淨額 5,017,499 2,554,842
營業毛利淨額 1,491,645 776,752
歸屬母公司之稅後淨利 752,829 45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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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來公司發展策略

展望未來，無論國際政經情勢如何變化，我們仍將秉持顧客導向的

方針，計畫建構顧客關係系統，強化客戶服務及了解客戶需求，除進行

市場的分佈規劃也將投入多角化新產品市場，滿足客戶需求；透過供應

商管理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保障材料需求無缺口；加大智慧生產自動

化的比例，以精進生產管理降低成本與費用、提高獲利回饋股東；以委

外策略聯盟、提高非陸產地的占比；持續以技術建立競爭優勢、開發高

競爭力的產品；以品質取信終端用戶、強化全球品牌知名度；著手數位

轉型及接軌淨零排碳。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外部競爭環境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市場需求的變化，電源供應器產業將面臨更加

激烈的競爭。競爭將來自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同行業者，以及其他類似

產品的替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因此我們除需了解競爭

者的動向、優點及缺點外，更需要不斷提升本身產品的品質和技術，

同時探索新的市場和客戶。

2.法規環境

隨著環保意識的提高，各國政府將加強對電源供應器產品的環保

要求。例如，歐盟在 2019 年頒布的“歐洲綠色新政”法案，要求電源

供應器產品在待機模式下的能耗限制更嚴格。因此，電源供應器廠商

需要加強對產品環保性能的研究和開發，符合相關的法規要求。

海韻持續留意營運所須遵循之國內及國外法令規範及公司治理

與 ESG 議題，及相關議題對公司財務及業務的可能影響，並針對議

題進行導入和檢討。

3.總體經營環境

全球經濟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加劇，可能會對電源供應器廠商

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經濟衰退可能會導致消費者的購買力

下降，從而對市場需求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經濟

和市場的變化，同時識別市場環境所帶來的可能機會和威脅，從而調

整公司的營銷策略，以應對可能的挑戰。

五、結語

全球經濟和市場雖逐漸從新冠肺炎中復甦，但由於疫情導致全球經濟深

度衰退，嚴重打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信心，孤立主義、單邊主義、貿易保護

主義甚囂塵上，國際經貿衝突風險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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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俄烏戰爭的爆發，國際間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台灣屬於地緣政治弱

勢，如何在美中競賽中自處，我們雖無力改變地緣政治發展，但可密切監測，

並提早研擬風險因應對策。氣候變遷所帶來的減碳壓力、台海地緣戰爭的威

脅、能源危機伴隨著通膨的壓力、全球貿易形勢的發展，在後疫情時代對企

業的經營和投資都將面臨系統性風險，海韻除努力打造低碳永續家園外，也

積極調整企業體質，強化並保有韌性和彈性，才能面對疫後全球經濟新型態

新面貌的挑戰，同時尋求更多的新商機。

相信在每位股東、客戶、供應商與合作夥伴的支持及全體同仁持續的努

力下，定能乘風破浪，無畏艱難和挑戰，達成海韻永續經營的最終目標。謹

在此由衷感謝各位給予我們的全力支持與愛護。

敬祝

身體健康、順心如意

海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 張 修 誠

總經理   : 藍 建 銅

會計主管 : 張 恩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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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其 他 議 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 :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 :  1.為配合本公司業務需要，擬請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

前提下，不受公司法第209條競業禁止之限制。

2.相關擬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明細如下表。

海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選人或獨立董事候選人】解除競業禁止明細表

本公司 兼任其他與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公司董事

姓名
獨立董事/董事

及其代表人
公司名稱 職稱

張修誠 董事

Seasonic Electronics, Inc. 董事

Sea Sonic Europe B.V 董事

海韻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東莞海韻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

(Resonic Holdings 
Co. Ltd.代表人) 

Full Net Enterprise Inc. 董事

Resonic Holdings Co., Ltd. 董事

註： Seasonic Electronics,Inc.、 Sea Sonic Europe B.V.、海韻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東莞海韻電子有限公

司、Full Net Enterprise Inc.、Resonic Holdings Co. Ltd. 皆係本公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決議  :   

陸、 臨 時 動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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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或
策

略
?

V 
(一

)本
公

司
於

11
0
年

11
月

9
日

訂
定「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二
)風

險
管

理
組

織
架

構
包

括
風

險
管

理
最

高
主

管
、
各

相
關

權
責

單
位

及
稽

核
單

位
。
總

經
理

擔
任

風
險

管
理

最
高

主
管
，
統

籌

指
揮

風
險

管
理

之
計

劃
、

檢
討

、
修

正
及

相
關

事
務

之
推

行
，

其
下

依
公

司
組

織
定

義
相

關
權

責
單

位
，
負

責
推

動
各

項
風

險

評
估

與
管

理
，

並
由

稽
核

單
位

落
實

內
控

稽
查

情
形

。
 

(
三

)
本

公
司

辨
識

之
風

險
包

括
經

營
風

險
、

營
運

風
險

、
財

務
風

險
、

法
遵

風
險

、
資

安
風

險
及

危
害

事
件

風
險

。
 

(四
)風

險
管

理
小

組
依

據
公

司
年

度
營

運
目

標
、
產

業
、
市

場
與

科

技
變

化
、

各
國

貿
易

法
規

重
大

變
動

等
各

種
政

經
環

境
因

素
，

鑑
別

可
能

影
響

公
司

營
運

目
標

無
法

達
成

的
風

險
，
或

達
成

目

標
時

衍
生

之
其

他
風

險
。
各

部
門

辨
識

其
所

可
能

面
對

之
風

險

因
子

後
，
依

據
衡

量
方

法
擬

訂
風

險
控

管
之

優
先

順
序

及
對

於

不
同

等
級

之
風

險
採

取
適

當
之

防
範

或
補

救
措

施
，
並

向
風

險

管
理

最
高

主
管

報
告

。
 

(五
)風

險
管

理
小

組
依

據
公

司
年

度
營

運
目

標
、
產

業
、
市

場
與

科

技
變

化
、

各
國

貿
易

法
規

重
大

變
動

等
各

種
政

經
環

境
因

素
，

鑑
別

可
能

影
響

公
司

營
運

目
標

無
法

達
成

的
風

險
，
或

達
成

目

標
時

衍
生

之
其

他
風

險
。
各

部
門

辨
識

其
所

可
能

面
對

之
風

險

因
子

後
，
依

據
衡

量
方

法
擬

訂
風

險
控

管
之

優
先

順
序

及
對

於

不
同

等
級

之
風

險
採

取
適

當
之

防
範

或
補

救
措

施
，
並

向
風

險

管
理

最
高

主
管

報
告

。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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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六

)
風

險
管

理
小

組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於

董
事

會
報

告
執

行
情

形
及

結
果

。
 

(七
)各

單
位

依
據

11
2
年

部
門

所
訂

的
作

業
目

標
，
執

行
可

能
的

風

險
鑑

別
並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共

鑑
別

 9
4
項

的
風

險
項

目
，

經

彙
總

並
依

風
險

發
生

可
能

性
及

嚴
重

性
進

行
分

析
後
，
共

有
1
2

項
風

險
議

題
登

錄
『

風
險

評
估

表
』
，

其
中
「

重
大

風
險

」
有

4
項

，
公

司
將

立
即

進
行

相
關

的
風

險
因

應
對

策
，

其
他

風
險

項
目

公
司

也
將

持
續

監
督

和
管

理
。

三
、

環
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二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各
項

資
源

之
利

用

效
率

，
並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V V 

(一
)本

公
司

工
廠

於
民

國
95

年
已

取
得

IS
O 

14
0
0
1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認

證
，
已

有
效

預
防

和
控

制
環

境
汙

染
，
並

提
高

資
源

與
能

源
之

利
用

率
。

 

(二
)本

公
司

致
力

於
提

升
各

項
資

源
之

利
用

效
率
，
持

續
推

動
節

能

減
碳

各
項

配
套

措
施

如
下

: 

1.
辦

公
室

節
能

設
備

:採
用

節
電

標
章

LE
D
照

明
燈

具
及

一
級

 

  
能

源
變

頻
空

調
系

統
。

 

2.
落

實
節

能
減

碳
宣

導
: 

(1
)辦

公
室

減
省

紙
張

，
內

部
公

文
傳

遞
導

入
線

上
簽

核
。

 

(2
)垃

圾
分

類
宣

導
。

 

3.
資

源
利

用
與

再
生

: 

(1
)辦

公
室

可
再

使
用

資
源

之
回

收
。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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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相
關

之
因

應
措

施
？

 

V 

(2
)工

廠
設

置
ER

S
能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系
統

。
 

(3
)下

腳
料

之
回

收
。

 

4.
設

計
產

品
: 

(1
)使

用
原

物
料

，
均

符
合

歐
盟

Ro
HS

規
範

。
 

(2
)研

發
高

效
率

、
節

能
的

電
源

供
應

器
。

 

(三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
每

年
審

議
氣

候
變

遷
策

略
與

目

標
，

以
評

估
及

管
理

氣
候

變
遷

之
風

險
與

機
會

。
 

1.
今

年
評

估
的

結
果

，
主

要
的

風
險

在
於

: 

(1
)極

端
氣

候
--

-包
括

颱
風

和
暴

雨
對

生
產

基
地

生
產

及
運

  
 輸

的
影

響
。

  

(2
)平

均
氣

溫
上

升
--

-造
成

耗
能

增
加

，
能

源
成

本
上

升
。

(3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成

本
增

加
，

未
來

必
須

支
付

碳
稅

。
 

(4
)減

碳
成

本
上

升
及

材
料

成
本

上
升

。
  

(5
)永

續
相

關
規

範
與

客
戶

要
求

，
會

越
來

越
增

加
。

 
 

2.
我

們
的

機
會

主
要

有
: 

(1
)節

能
/高

效
的

低
碳

產
品

市
場

需
求

提
升

，
切

合
我

司
既

  
 有

競
爭

優
勢

。
 

(2
)本

公
司

可
基

於
既

有
的

核
心

技
術
，
切

入
能

源
監

控
與

管

  
  

 理
之

市
場

。
 

3.
 我

們
的

因
應

措
施

: 

(1
)增

加
生

產
基

地
的

財
物

保
險
，
減

低
颱

風
或

暴
雨

可
能

造

  
  

 成
之

損
失

。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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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V 

(2
)建

立
供

應
鏈

備
援

的
機

制
，
避

免
一

地
之

封
城

及
斷

鏈
影

  
 響

生
產

及
出

貨
。

 

(3
)導

入
溫

室
氣

體
排

查
及

碳
足

跡
排

查
，

以
瞭

解
碳

排
成

 

本
。

 

(4
)建

立
管

理
機

制
，
從

產
品

設
計

與
製

程
設

計
減

少
我

司
以

  
  

 及
顧

客
的

碳
排

放
。

 

(5
)公

司
改

採
視

訊
會

議
、

鼓
勵

員
工

自
備

餐
具

。
 

(
四

)
環

境
氣

候
變

遷
目

前
已

成
為

投
資

者
與

企
業

均
共

同
重

視
之

議
題

。
 

1.
溫

室
氣

體
：

11
1
年

5
月

訂
定

「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查
證

之
 

  
時

程
計

畫
」
依

計
畫

執
行

於
11

2
年

3
月

完
成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外

部
查

證
，
並

於
11

2
年

4
月

取
得

外
部

查
證

聲
明

書
。

2.
用

水
量

：
節

水
方

面
落

實
日

常
生

活
自

動
省

水
裝

置
。

 

3.
其

他
廢

棄
物

：
工

廠
於

民
國

95
年

已
取

得
I
S
O
 1

4
0
0
1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認
證

。
 

本
公

司
定

期
檢

視
相

關
數

據
進

行
相

關
持

續
推

動
改

善
政

 

策
，

以
達

實
際

減
少

碳
排

及
減

少
用

水
等

之
成

效
。

 

無
差

異
 

四
、

社
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V 
(一

)本
公

司
均

依
勞

動
基

準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
保

障
員

工
權

益
，
並

依
據

該
等

規
範

之
精

神
與

原
則
，
推

展
人

權
維

護
工

作
，
包

括

禁
止

任
何

形
式

性
騷

擾
、
歧

視
、

暴
力

威
脅
；

確
保
雇

用
政

策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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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V 

無
差

別
待

遇
、
禁

用
童

工
、
只

使
用

合
乎

道
德

規
範

且
來

自
非

衝
突

地
區

的
原

料
；
落

實
公

平
合

理
薪

酬
制

度
；
尊

重
結

社
自

由
，
鼓

勵
員

工
成

立
加

入
社

團
；
提

供
安

全
、
健

康
工

作
環

境
。

因
應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
公

司
提

供
同

仁
有

薪
疫

苗
假
，
及

確
診

者
或

有
染

疫
風

險
者

，
在

個
人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無
虞

前
提

下
，

可
選

擇
在

家
工

作
減

少
人

際
接

觸
，

以
保

障
同

仁
身

體
健

康
。

(二
)員

工
薪

酬
：

 

本
公

司
之

員
工

薪
酬

包
含

月
薪

、
年

終
獎

金
、

員
工
酬

勞
、

績

效
獎

金
，
經

營
績

效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以

激
勵

所
有

同
仁

共

同
為

本
公

司
目

標
努

力
。

員
工

酬
勞

依
本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
於

本
公

司
當

年
度

如
有

獲
利

，
應

提
撥

不
低

於
稅

前
2%

為
員

工
 

酬
勞

，
並

依
個

人
年

度
績

效
予

以
獎

勵
。

 

同
時

為
反

映
物

價
指

數
與

個
人

績
效

成
果
，
公

司
每

年
會

進
行

調
薪

方
案

評
估
，
讓

同
仁

薪
酬

能
具

外
部

競
爭

力
與

內
部

公
平

性
，

11
1
年

度
平

均
調

薪
幅

度
為

4.
0%

。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1.
公

司
設

立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提

供
優

質
的

各
項

福
利
，
例

如
：

員
工

旅
遊

補
助

、
生

日
禮

券
、

勞
動

節
禮

券
、

端
午

禮

券
、
結

婚
津

貼
、
生

育
津

貼
、
喪

葬
津

貼
、
尾

牙
活

動
、
社

 團

補
助

等
。

 

2.
公

司
訂

有
固

定
的

週
休

二
日

的
休

假
制

度
。
對

於
同

仁
遇

有

  
育

嬰
、

重
大

傷
病
、

重
大

變
故

等
情

況
，

需
要

一
段

較
長

的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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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V 

  
時

間
休

假
時
，
也

能
申

請
留

職
停

薪
，
以

兼
顧

個
人

與
家

庭

  
照

顧
的

需
要

。
 

3.
實

現
男

女
擁

有
同

工
同

酬
的

獎
酬

條
件

及
平

等
晉

升
機

會
，

  
促

進
永

續
共

融
的

經
濟

成
長

。
 

4.
本

公
司

重
視

員
工

權
利

及
福

利
，

與
員

工
共

享
獲

利
盈

餘
，

  
維

護
良

好
工

作
環

境
，

落
實

友
善

職
場

之
女

力
賦

能
，
讓

各

  
性

別
同

仁
安

心
工

作
。

 

公
司

遵
循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

設
置

哺
(及

)
乳

室
提

供
女

性

產
後

的
良

好
工

作
環

境
，
另

為
協

助
員

工
托

育
子

女
，

提
供

職
場

友
善

育
兒

環
境
，
委

託
專

業
機

構
提

供
員

工
子

女
托

育

服
務

，
落

實
近

便
性

的
照

顧
，

得
以

兼
顧

就
業

與
育

兒
。

 

5.
11

1
年

度
女

性
職

員
/全

體
人

員
平

均
占

比
為

4
6
.
3
%，

女
性

  
主

管
/管

理
職

平
均

占
比

為
51

.4
%。

 

6.
本

公
司

設
有

專
人

及
專

用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提

供
利

害
關

係

  
人

有
效

的
申

訴
及

溝
通

管
道

。
 

(三
)本

公
司

遵
守

各
地

區
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
對

於

員
工

之
健

康
，
提

供
必

要
之

健
康

諮
詢

及
追

蹤
等

服
務
。
配

合

防
疫

政
策
，
加

強
工

作
場

域
的

消
毒

作
業
，
實

施
員

工
分

流
上

班
與

彈
性

工
時
，
大

幅
降

低
員

工
染

疫
風

險
。
為

有
效

防
止

職

業
病

及
職

業
災

害
之

發
生
，
結

合
內

部
及

外
部

稽
核

，
督

導
全

公
司

之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及

改
善

作
業
，
努

力
達

成
職

場
零

災
害

之
經

營
及

管
理

指
標

。
提
高

安
全

意
識

，
堅

持
預

防
為

主
，

保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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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障
員

工
在

生
產

過
程

中
的

安
全

和
健

康
，
把

員
工

的
安

全
健

康

擺
在

首
位
，
加

大
安

全
生

產
管

理
力

度
，
嚴

格
落

實
各

項
安

全

管
理

措
施
，
進

一
步

提
高

安
全

管
理

水
平
，
加

大
安

全
標

準
化

建
設

力
度

，
加

強
安

全
監

督
，

 

杜
絕

生
產

安
全

事
故

的
發

生
，
落

實
安

全
生

產
基

礎
，
努

力
實

現
全

年
無

事
故

，
為

公
司

營
造

良
好

的
安

全
發

展
環

境
。

 

20
22

年
量

化
指

標
: 

1.
重

大
設

備
責

任
事

故
為

零
 

2.
中

毒
污

染
事

故
為

零
 

3.
改

善
工

作
條

件
,現

場
職

業
衛

生
檢

測
合

格
率

達
1
0
0
%
,
職

 

  
業

病
發

率
為

零
 

4.
員

工
因

工
傷

害
為

零
 

5.
主

要
負

責
人
、
安

全
管

理
人

和
特

種
作

業
人

員
培

訓
及

持
證

  
率

達
10

0%
 

6.
年

度
員

工
培

訓
及

新
工

人
入

廠
教

育
訓

練
率

達
10

0
%
 

7.
每

月
2
次

安
全

生
產

檢
查

率
10

0%
 

環
境

監
測

：

為
保

障
員

工
免

於
作

業
場

所
中

有
害

物
的

危
害
，
依

照
工

作
性

質
，
於

焊
錫

作
業

場
域

加
裝

排
煙

系
統

與
空

氣
清

淨
機
，
提

供

員
工

健
康

舒
適

的
工

作
環

境
。

 

20
22

年
檢

測
量

化
指

標
: 

作
業

環
境

監
測

一
次

，
監

測
結

果
符

合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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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五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六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V V V 

廢
水

廢
氣

噪
音

監
測

一
次

，
監

測
結

果
符

合
指

標
 

(四
)本

公
司

對
各

級
主

管
與

同
仁

皆
規

劃
完

整
的

職
能

訓
練
，
包

含

新
人

教
育

訓
練

、
專

業
進
階

訓
練

、
主

管
訓

練
等
，
協

助
同

仁

透
過

多
元

學
習

方
式

持
續

學
習

成
長
，
並

導
入

企
業

倫
理

的
信

念
發

展
相

關
訓

練
課

程
，

培
養

同
仁

關
鍵

能
力

。
 

11
1
年

度
職

涯
訓

練
共

計
68

人
，

總
時

數
為

1
,5

8
8
小

時
。

 

(五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行
銷

及
標

示
，

公
司

均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產
品

均
經

安
規

實
驗

室
驗

證
取

得
世

界
各

國
主

要
安

規
認

證
。

公
司

網
站

上
就

不
同

的
利

害
關

係
人

，
提

供
各

類
申

訴
的

窗
口

。
內

部
設

有
申

訴
窗

口
，

做
為

不
定

期
溝

通
和

個
案

處
理

機
制

。
針

對
各

國
消

費
者

設
有

產
品

維
修

服
務

及
客

訴
管

道
與

申
訴

程
序
，
消

費
者

權
益

保
護

屬
業

務
與

品
保

單
位

負
責
。

(六
)本

公
司

有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程
序

，
公

司
與

供
應

商
來

往
前

，

會
進

行
合

格
供

應
商

評
估

作
業
，
包

含
評

估
供

應
商

過
去

有
無

影
響

環
境

與
社

會
之

紀
錄
。
並

與
供

應
商

簽
定

採
購

合
約
，
要

求
供

應
商

提
供

之
原

物
料

符
合

綠
色

產
品

要
求
，
以

善
盡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並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在

採
購

合
約

上
有

明
白

宣
示

供

應
商

如
涉

及
對

環
境

與
社

會
有

顯
著

影
響

時
，
得

隨
時

終
或

解

除
契

約
之

條
款

。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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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V

本
公

司
目

前
未

符
合
「

上
櫃

公
司

編
製

與
申

報
永

續
報

告
書

作
業

辦

法
」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訂
範

圍
之

上
櫃

公
司
，
故

尚
未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
 

嗣
後

將
視

法
令

規
定

及
營

運
需

要
決

定
是

否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於

11
1
年

3
月

22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

依
法

令
及

國
際

規
範

，
以

確
保

本
公

司
提

供
安

全
的

工
作

環
境

，
從

業
人

員
於

工
作

中
獲

得
尊

重
和

尊
嚴

，
並

且
在

企
業

經
營

的
同

時
承

擔
環

保
責

任
並

遵
守

道
德

規
範

，
落

實
本

公
司

永
續

經
營

政
策

及
聲

明
，

積
極

朝
守

則
所

定
方

向
進

行
。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本
公

司
於

11
1
年

啟
動

IS
O1

40
64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盤
查

，
除

預
計

於
11

2
年

完
成

盤
查

及
查

證
，

亦
進

行
評

估
購

置
合

適
之

系
統

，
透

過
系

統
的

協
助

將
作

業
流

程
數

位
化

，
提

升
作

業
效

率
、

減
少

營
運

耗
能

，
達

成
 E

SG
 永

續
治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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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股東會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15樓

議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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